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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陈继井 王沁）被
执行人为逃避执行到底躲在什么地
方？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甘当老赖
怎么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
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快速查询信息共享
及网络执行查控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
的精神，日前，通山县人民法院、县公安
局联合出台《关于建立快速查询被执行
人信息协作机制的意见》，助推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

《意见》规定双方在五个方面开展

协作。一是县法院、县公安局联合成立
关于建立快速查询被执行人信息协作
机制工作专班，明确专人负责联系对
接，实现无障碍沟通。二是县法院负责
将执行案件信息、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司法审判等相关信息，包括被执行人姓
名或名称、公民身份号码或组织机构代
码、案号、执行状态、执行标的额、判决
文书等移交县公安局。三是县公安局
负责查询被执行人身份信息（含身份证
照片），当前住所，出入境证件及出入境

信息、车辆登记信息、旅店住宿信息等，
并及时将查询结果反馈给法院。四是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严格按照相关制度
规定查询，完善查询案件工作台账，保
守案件秘密。五是县法院、县公安局定
期或不定期进行相互通报情况、协调工
作、总结交流经验，对于协作内容的扩
展或修改由双方共同商定。

据通山县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出台《意见》旨在加强部门联手合作，
基本解决基层法院执行难问题。

县法院和县公安局联合出台快速查询被执行人信息协作机制

通山部门联动破解“执行难”

本报讯（通讯员陈继井 王沁）
“你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个事，还是
跟我们一起回去想办法把欠款还
了。”4月17日早上5时许，当通山县
法院执行干警出现在黄石大冶市柯家
畈被执行人全某亲戚家门口时，全某
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沉默不语。

2014年2月14日，被执行人全某
因需购买建筑木材找申请人徐某借款
3万元，月息一分五，期限两年。到期
后徐某多次向全某催讨欠款无果而提
起诉讼，经通山法院审理判决全某应
偿还徐某本息约6万余元，全某在判

决生效后，主动向徐某偿还了5千元，
后就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拒不支付剩
余欠款。讨债无门的徐某无奈之下决
定到法院申请执行。

今年4月8日，在熟悉掌握案情
后，通山法院执行员依法对被执行人
全某下达了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
令，限其在两日内履行法律义务。4
月17日凌晨2时许，执行法官接到知
情者电话得知，全某为逃避法院执行，
逃往大冶市柯家畈亲戚家中躲藏。执
行法官立马带领2名执行员连夜驾车
前往全某躲藏所在地，经过近三个小

时的长途奔袭找到了全某。面对执行
员的快速到来，全某心生恐惧，强硬地
说：“你们别把我逼急了，否则我……”
话还没说完，全某就一头向墙角撞去。

执行人员反应迅速，立即上前制
止了全某的过激行为，随后用安抚性
言语稳住全某的冲动情绪，接着对全
某晓之以理，喻之以法，讲清利害关
系，并责令全某随车到法院接受司法
拘留。通过执行人员的反复训诫和
疏导教育，全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向执行人员承诺在规定时间内一
定偿还欠款。

本报讯（通讯员陈继井 王沁）近
日，通山一“老赖”拒不向法院申报财
产，通山法院运用报告财产令措施，依
法将“老赖”拘留。当天下午“老赖”家
属前往法院把欠款还清，一起债权纠
纷案件成功执结。

2008年，被执行人袁某雇请申请
执行人卓某为其承包的建筑工程施
工。结算当日，袁某只向卓某出具了
报酬款4万余元的欠款条据一张，且
同日还向卓某有息借款6万元整，约
定11月初还款。借款到期后，袁某仅
偿还卓某报酬款1千元，余款及利息

一直未付，卓某诉至通山法院。经通
山法院主持调解后，双方于2011年4
月18日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生效后，
袁某偿还卓某4万余元报酬款后，剩
余借款利息共计8万7千余元至今未
还。

今年1月22日，申请人卓某向通
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通山法院立案
受理并向被执行人袁某送达了执行通
知书，责令袁某立即履行还款义务。
袁某依旧未按通知履行还款义务，通
山法院依法决定限制袁某高消费，并
于3月16日将袁某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员名单。后经执行人员查明，被执
行人袁某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义
务，且被执行人袁某拒不向通山法院
申报财产，违反了法律相关规定，通山
法院依法运用报告财产令措施，于3
月24日将被执行人袁某予以行政拘
留十五日。当天下午，被执行人袁某
家属就前往法院将剩余执行款全部履
行完毕，该案顺利执结。

自今年开展“霹雳行动”以来，通
山县法院执行人员动真格、快执法，给
拒不申报财产、带有侥幸心理的“老
赖”一记重锤。

本报讯（通讯员陈继井 王
沁）4月13日下午，申请执行人
程某不顾身体不适，在父亲的帮
助下坐着轮椅来到通山法院南林
法庭领取案款。程某在案款收据
单签字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似
乎多年来在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一
下子愈合了。

这只是南林法庭开展“霹雳
行动”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
中的一个缩影。在咸宁市中院和
通山县法院的统一部署下，南林
法庭共梳理出的9件涉民生案
件。自 4月10起，邀请司法警察
参与此次专项执行行动，集中力
量打击各种规避执行行为。至4
月13日21时，共进行网络查控
43次、强制拘留6人、列入失信
人员名单7人、查封房产3处、进
入拍卖程序2处。9个案件成功
执行完毕5件，4件已达成执行和
解协议并部分履行，共执行回63
万余元执行款。

为牢固树立公正执行、善意执
行、文明执行的理念，切实规范执
行行为，严格遵守“五个严禁”等纪
律规定，坚决杜绝消极执行、拖延
执行、乱执行等行为，执行局局长
与每位执行干警签订了廉政责任
状，制定了执行工作“十条禁令”。

一、严禁挪用、贪污、截留、使
用、私分执行款项；严禁个人收取
执行款不入法院专户，或将执行
款存入个人帐户；严禁不按时足
额支付当事人执行款项。

二、严禁使用或借用被查封、
扣押的财产，擅自处分被扣押的
财产；严禁擅自借用、使用当事人
的车辆等财物。

三、严禁利用职权索贿受贿，
接受当事人吃请送礼等其它消
费，严禁向当事人报销应该由个
人承担的费用。

四、严禁利用职权和工作上
的便利参与营利性活动及违反规
定为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
人在就业、投资入股、经商办企业
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

五、严禁执行人员以拖延方
式消极执行。

六、严禁对执行案件擅自中
止、终结、擅自变更法律文书确定
的权利义务。

七、严禁“以执代审”，超越职
权作出执行裁定。

八、严禁违法采取强制措施，
或对当事人、申诉人、上访人采取
冷、横、硬、推、拖等不负责的制度。

九、严禁酒后驾车、执行公务
及工作时间饮酒。

十、严禁泄露执行机密。
违反以上规定，一律先停职

并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2017年3月16日

通山县人民法院
执行工作

“十条禁令”

南林法庭

三天执结六件涉
民生标的60余万元

欠债不还外出躲藏
执行干警连夜抓他没商量

拒不申报财产——他玩硬
法院依法拘留——他软了

为打击拒执犯罪，惩戒失信人
员，今年来，通山县人民法院利用宣
传车到城区主干道、人流密集区域
以及各乡镇进行流动宣传，通过
LED 电子屏幕向社会公布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取得了良好的普法效
果。截止目前共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3 批 181 人次。图为市民在流动宣
传车 LED 电子屏幕驻足观看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通讯员陈继井 王沁）

曝光“老赖”

（（通山篇通山篇））

第 1 期


